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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1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0 日与孙少杰签订协议，拟向其转让参股

公司浙江华仕管道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仕管道”）30.69%的

股权和浙江管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管迈环境”）30%的

股权，交易价格合计为 5,452万元，与公司持股的账面价值基本一致。

协议签署后，孙少杰已按约定向你公司支付 3,982 万元股权转让款，

剩余 1,470 万元应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。2021 年 1 月 12 日、

14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参股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变更的公告》及补

充公告，称鉴于华仕管道和管迈环境经营恶化、孙少杰能否及时支付

剩余转让款存在不确定性等原因，拟将华仕管道 30.69%股权的价格

调减 1,470 万元。你公司调减的交易对价占公司 2019 年归属于母公

司的净利润的 41%，导致公司 2020 年在前三季度亏损 1,073.76 万元

的情况下增加 1,468.16 万元的投资损失，你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相

关议案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情况： 

1. 请说明原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就相关股权后续价格调整作出约

定，如是，请说明本次调整是否符合相关约定；如否，请结合孙少杰

所持资产情况说明其履约能力，你公司在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到期日

前主动调整价款导致公司 2020 年增加亏损的合理性与必要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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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请说明华仕管道 30.69%股权价格调减后的定价依据，是否经

过审慎合理的评估论证程序，是否存在配合孙少杰资金状况随意调价

以输送利益的情形，同时核实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5%

以上股东及董监高人员是否与孙少杰存在关联关系或资金往来。 

3. 公告显示，你公司子公司目前应付华仕管道 1,123.25 万元工

程款，华仕管道已同意豁免其中 208 万元，你公司称后续将通过增强

业务合作、与华仕管道股东磋商进一步减免应付款等方式减少损失。

请结合公司目前业务范围、未来发展方向、最近三年与华仕管道的业

务合作情况等说明与其增加业务合作的可行性，公司是否与华仕管道

或其股东就未来的业务合作及应付款减免签署明确可执行的协议，相

关措施是否足以覆盖本次投资损失。 

4. 请说明公司董事审议相关议案前，是否按照《创业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3.3.3 条、第 3.3.6 条的规定调查

获取所需的文件资料，审慎判断本次协议变更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

影响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请独立董事结合上述问题就本次协议变

更是否有利于充分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发表核查意见。 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1 月 20 日前将有关说明

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上市公司

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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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